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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(2021)京 02 民终 17178 号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刘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大街 3 号，甲 3 号 9 层甲 3-901，

901-03 至 901-07、901-10 至 901-22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温少祺，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海玲，女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

公司工作人员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涛，男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

司工作人员。

上诉人刘诗尧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公司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，不服北京市西

城区人民法院(2021)京 0102 民初 9990 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

上诉。本院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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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刘诗尧上诉请求：1.撤销一审判决，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全

部诉讼请求，或将本案发回重审；2.本案一、二审诉讼费由中国

邮政公司承担。事实和理由：1.邮件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抵达

北京市送交北京海关，我于 11 月 30 日收到中国邮政公司的短信

中仅告知该邮件需要缴纳“行邮税”，未通知我办理补充申报手

续，短信中的咨询电话无法接通。12 月 4 日我再次收到短信，

内容类似于前一条短信。我自行联系海关后，方才于 12 月 14 日

收到中国邮政公司的短信，首次告知我该邮件由于资料不完整，

需要办理“补充申报手续”。根据我国海关总署《关于启用进出

境邮递物品信息化管理系统有关事宜的公告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

第六条的有关规定，中国邮政公司应当按照海关反馈的处置结果

进行相应的业务处置，并通知境内收件人办理补充申报手续。中

国邮政公司未按照规定告知我相应权利，未遵照海关指示处理邮

件，存在过错，从而导致案涉邮件延误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2.

侵权法中所指的“民事权益”应当包含合同权利，根据我与美国

邮政达成的航空运输服务合同，我享有在速递期限内收到邮件的

权益。我的邮件原定在三到五个工作日内派送至收件人，实际在

寄出后四个工作日内已经抵达目的地北京市，但是由于中国邮政

公司的错误导致补充申报延迟了十八日，远远超出合理预期。我

的实际损失应当至少为速递邮件与普通邮件的差价。3.一审中中

国邮政公司提供的案涉邮件面单电子数据采集信息、金关系统内



3

件品名两件证据，未经过我质证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

中国邮政公司辩称，同意一审判决，不同意刘诗尧的上诉请

求和理由。1.刘诗尧主张我公司错误申报案涉邮件内件品名和有

其他过错均不成立。根据海关规定，承担邮寄物品申报责任的主

体是物品所有人，非邮政企业；就国际邮件，邮政企业承担的是

采集邮件面单电子数据并向海关信息系统传输；且我公司在按照

海关规定采集面单电子数据方面和传达海关指令方面并无任何

问题。2.我公司在对案涉邮件的处理过程中全面执行了海关总署

公告的规定，不存在未及时反馈处置结果的情况。3.侵权责任中

提及的“民事权益”仅指人身权和财产权，不包含合同权利。刘

诗尧如主张合同权利，可向与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即美国邮政。

4.刘诗尧主张案涉邮件对其造成损失，无事实依据。案涉邮件不

存在延迟，在刘诗尧提供的证据中能反映出，美国邮政以特殊字

体提示“实际天数根据发货地、目的地和海关延迟情况而定”，

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邮政也未承诺邮件送达时限，因此刘诗尧主张

案涉邮件原定在三到五个工作日派送至收件人缺乏依据。在刘诗

尧按照海关要求完成补充申报后，海关放行，第二天邮件便投交

给刘诗尧，在这一过程中邮件并没有延迟。5.我公司一审中将全

部证据提交给法庭，庭审笔录中也记载了刘诗尧的质证意见，因

此不存在程序瑕疵。

刘诗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.判令中国邮政公司承担侵权

责任，赔偿我经济损失人民币 600 元；2.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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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公司承担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2020 年 11 月 21 日，刘诗尧通过美国

邮政自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向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寄出一件

邮件（以下简称案涉邮件），刘诗尧将邮件类型填写为文件，邮

件品名填写为若干个人信件和卡片；邮件价值填写为 100 美元。

为此，刘诗尧支出邮费 87.35 美元。美国邮政的预计送达时间为

大部分地区在 3-5 个工作日。中国邮政公司受美国邮政委托承接

案涉邮件的国内投递工作。

案涉邮件 2020 年 11 月 21 日 08:21 状态为已收寄，美国，

已收件；2020 年 11 月 22 日 20:47 状态为到达境外目的地，纽

约，到达并离开境外出口互换局（尚未抵达中国邮政）；2020

年 11 月 26 日 13:52 状态为清关中，北京市，送交进口海关；2020

年 11 月 27 日 09:04 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应纳税邮件，待收

件人支付；2020 年 11 月 27 日 16:32 状态为清关中，北京市，

送交进口海关；2020 年 11 月 28 日 09:50 状态为清关中，北京

市，进口海关留存待验；2020 年 12 月 14 日 11:50 状态为运输

中，北京市，待收件人向海关申报；2020 年 12 月 15 日 08:44

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申报信息未通过海关审核；2020 年 12

月 15 日 11:37 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海关已放行；2020 年 12

月 17 日 13:49 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邮件清关完成；2020 年

12 月 19 日 14:40 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进口海关放行；2020

年 12 月 19 日 16:25 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离开北京国际天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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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中心，下一站清华营业部（经转）；2020 年 12 月 19 日 18:19

状态为运输中，北京市，到达清华营业部；2020 年 12 月 19 日

18:41 状态为派送中，北京市，清华营业部安排投递；2020 年

12 月 19 日 19:09，状态为派件异常，北京市，清华营业部投递

结果反馈，未妥投，备注（未联系上收件人，安排再投）；2020

年 12 月 20 日 09:21 状态为派送中，北京市，清华营业部安排投

递；2020 年 12 月 20 日 10:00 状态为已签收，北京市，已签收，

本人签收。

2020 年 12 月 14 日，海关工作人员致电刘诗尧，告知其中

国邮政公司负责将面单信息录入转换成电子化，录入的物品名称

为办公用品，归类为其他文具用品，系统计算出税额，若刘诗尧

对税款有异议，可以在网上补充申报。后刘诗尧补充申报后，海

关未对案涉邮件课税并予以放行。

现刘诗尧起诉至法院，以中国邮政公司面单填写错误导致邮

件延误进而造成其损失为由，要求中国邮政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

责任，中国邮政公司不同意刘诗尧的诉讼请求并持其辩称理由予

以抗辩。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

五条规定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

担侵权责任。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，其不能证明自己

没有过错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本案中，刘诗尧主张中国邮政公司对其造成损失，首先刘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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尧应证明其自身损失的存在，但在案件审理期间，刘诗尧未提交

证据证明自身损失情况，法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。刘诗尧虽主张

其邮寄方式为特快专递而案涉邮件到达时间过长，但对于快递送

达时间的要求系美国邮政向刘诗尧负有的合同义务，中国邮政公

司不负有向刘诗尧保障邮件到达时间的相应义务，且中国邮政公

司将刘诗尧填写的 card 翻译为卡片并归类为办公用品，并无明

显不当之处。

据此，一审法院判决：驳回刘诗尧的诉讼请求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刘诗尧提交与中国邮政 EMS 短信记录 3条，

用于证明中国邮政公司于 11 月 30 日仅告知需要交纳进口行邮

税，未准确传达海关的规定并告知其可以进行补充申报，且短信

中的咨询电话无法拨通，直到 12 月 14 日才告知可以办理补充申

报手续。中国邮政公司质证称：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，海

关作出征收行邮税的决定后，我公司按海关的指令处理，并无过

错。交纳行邮税、补充申报或者办理退运手续，三者是三选一的

关系，海关作出征收行邮税的决定后就不存在其他处理方式，刘

诗尧通过信访使海关撤销决定，我公司另行告知刘诗尧，没有过

错。

中国邮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，提交海关总署办公厅通过微信

公众号发布的文章《催件必读》。刘诗尧质证称，对证据的真实

性无异议，但不认可证据的关联性，本案事实发生于 2020 年，

而该推送发布于 2022 年，因此无法达到证明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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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，本院对

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当承担侵权

责任。按照过错责任原则，侵权责任的成立，必须具备违法行为、

损害事实、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，四者缺一不能构成侵

权责任。本案中，刘诗尧主张中国邮政公司处理邮件的行为对其

造成了侵权，则应当对上述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。首先，

关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，刘诗尧上诉称中国邮政公司未能准确向

海关部门申报案涉邮件的物品名，且未及时向其告知办理补充申

报手续，上述行为存在过错。对此本院认为，中国邮政公司在采

集面单电子数据，将物品名 card 翻译为卡片并归类为办公用品，

符合一般认知，并无明显不妥。且从现有证据来看，中国邮政公

司按照海关部门的指令向刘诗尧进行告知，其行为不存在违反相

关规定之处，因此中国邮政公司存在主观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。

其次，就损害事实而言，刘诗尧并未举证证明邮件延迟送达对其

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，至于是否存在造成美国邮政公司无法履行

合同义务，损害合同权益，则不属于侵权责任涉及的范围。综上，

中国邮政公司的侵权责任在本案中不能成立，一审法院据此驳回

刘诗尧的诉讼请求，并无不当，本院对此予以维持。但应指出，

中国邮政公司在本案中虽无法律上规定的过错，但其在提供服务

中确有需要改进之处，如增加电话询问的接通率、通过公共信息

平台推送办理须知、扩大网络回复业务等，以方便当事人及时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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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海关补充申报及相应邮政业务。

综上所述，刘诗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

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 50 元，由刘诗尧负担（已交纳）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审 判 长 屠 育

审 判 员 刘 艳

审 判 员 曹 雪

二〇二二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

法 官 助 理 杨一树

书 记 员 毕文华


